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1]12号


关于开展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1年度
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通知
各院（系、部、教学基地）：
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2011年学校将继续组织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模式

1.初赛：院（系、部、教学基地）进行基层初赛，产生参加校级复赛人选。
2.复赛：决出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三等奖，并产生推荐参加总校决赛人选。
3.决赛：参加总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获得一等奖的授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称号，未获得一等奖的授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称号。
    二、参赛范围
1.申请参赛的教师应符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试行）》（校教[2009]3号）中关于参赛条件的要求。
2.以往参加过教学竞赛并获奖的教师，可再次申报参赛。如参赛课程重复，则本次获奖等级必须高于往届方予奖励。参赛课程重复并在往届的教学竞赛中获得过一等奖的教师，如获推荐参加总校决赛但未获奖的，则本次竞赛不予奖励。
    三、竞赛进程安排
    1.3月20日前各院（系、部、教学基地）成立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初赛评审组，成员一般5-7人，其中校教学顾问委员会专家2人，其他院（系、部、教学基地）专家2人。
    2. 3月25日前各教学单位将初赛评审组成员名单、《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初赛报名表》报教务处质量控制与教学研究科。
3.本学期内，各教学单位应通过随堂听课、组织集中形式的院（系、部、教学基地）级竞赛等方式进行初赛，初赛时间、地点应提前5天报教务处。初赛结果及推荐参加学校复赛的名单应在院（系、部、教学基地）内公示。

4.初赛结束后一周内，各教学单位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复赛推荐表》及初赛工作小结上报教务处。推荐参加校级复赛的人员一般为初赛一等奖获得者，其比例为：专职教师40人以上可推荐2人，40人以下推荐1人。
5.2011年10月份进行校级复赛，并确定推荐参加总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人选。

6.参加总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的具体时间将根据总校竞赛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初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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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初赛报名表

单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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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系、部、基地）意见：   
                   负责人（签字）：       20   年   月   日

	初赛结果：

评审组长（签字）：      20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为教师参加院（系、部、基地）初赛凭证；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留所在单位归档，一份交教务处备案。

附件2：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复赛推荐表

单位：                                   20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学 位
	
	毕业学校
	

	职  称
	
	职 务
	
	参加工作时间
	

	初赛等级
	
	主讲课程
	

	教

学

任

务

情

况
	课程名称
	上课班级
	课程学时
	起止周次
	学生人数

	
	
	
	
	
	

	推荐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综合

评议

结果
	评议分：            评定等级：

评审组长（签字）     20   年  月  日


注：教学工作任务情况填写近两学年所担任的本、专科学生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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